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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同意！
吴　兰	2023-02-15

　　建议同意市农业
农村局申请，由城东
镇热港村等8个村承
担，因中央财政补助
资金每村10万元不确
定，按省通知要求，
每村暂定补助50万元
。
段海峰	2023-02-17

　　已阅
周　平	2023-02-22

　　已阅
严长江	2023-02-23

　　已阅
谭　真	2023-02-24

　　请市委组织部、市财政局提出意见。
杨光俊	2023-02-08

　　请谭真市长、长江市长、周平市长阅示，国来
主任亦阅。建议提交财政性资金审批小组会议讨论
。

杨光俊	2023-02-20

　　已阅
杨国来	2023-02-22











市农业农村局申请安排2023年省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

济项目 8 个，每村省财政补助 50 万元。

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开展 2023

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农经〔2022〕17 号），

南通市安排我市 2023 年省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8

个。建议同意市农业农村局申请，由城东镇热港村等 8 个村承

担，因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每村 10 万元不确定，按省通知要求，

每村暂定补助 50 万元。妥否，报请领导审定。


